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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七號報告書》─ 第 3 章

食物標籤

撮要

1 . 食 物 標 籤 提 供 個 別 食 品 的 資 料 ， 是 食 物 製 造 商 與 消 費 者

之 間 重 要 的 溝 通 途 徑 。 食 物 標 籤 受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

( 第 1 3 2 章 )下 的 《 食 物 及 藥 物 (成 分 組 合 及 標 籤 )規 例 》 (該 規

例 —–第 13 2W 章 )規管。該 規例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 (包括嬰兒

及 特 殊 膳 食 食 物 )均 須 加 上 可 閱 的 標 記 或 標 籤 ， 以 提 供 食 物 名

稱 、 配 料 表 、 保 質 期 的 說 明 ， 以 及 數 量 、 重 量 或 體 積 等 資 料 (即

一般食物標籤規定 )。

2 . 《 20 08 年 修訂規例 》 二零零八年，該規例曾作出修訂，

為預先包裝食物引入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。該制度涵蓋營養

標籤及營養聲稱，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始實施。營養資料標籤

制度的目的是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，以及規管有誤

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。該制度適 用 於 所 有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，

但不包括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。

3 . 食物安全中心隸屬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，是香港的食

物安全主管當局，負責執行與食物有關的法例，包括監督與食物

標籤有關的法例和規例的實施情況。

4 . 審 查 工 作 審 計 署 最 近 就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在 規 管 食 物 標 籤

方 面 的 工 作 進 行 審 查 ， 當 中 集 中 審 查 《 20 08 年 修 訂 規 例 》 之 下

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實施情況，以及研究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在

營 養 標 籤 方 面 的 規 管 是 否 足 夠 。 審 計 結 果 分 別 載 於 兩 份 報 告 ：

( a )食物標籤 (本撮要的主題 )；及 (b )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

籤 (見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七號報告書》第 4 章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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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標籤 的準確及可閱程度

5 . 食 物 標 籤 上 營 養 資 料 的 準 確 程 度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規

定，所 有預先包裝食物必須標示 “ 1 +7 ”，包 括能量和七種核心營

養 素 (即 蛋 白 質 、 碳 水 化 合 物 、 總 脂 肪 、 飽 和 脂 肪 、 反 式 脂 肪 、

鈉 和 糖 )及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的 其 他 營 養 素 。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就 選 定 的

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進行肉眼檢查，並且就標示的營養素進

行化學分析，以確保業界遵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。在該制度推行

的 首 年 ，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檢 查 了 1 6 245 個 食 物 標 籤 ， 發 現 有

111 個 不 符 合 營 養 資 料 標 籤 制 度 的 規 定 (例 如 沒 有 營 養 標 籤 或 營

養聲稱不適當 )。符合規定的整體比率為 99 .3 %。不過，審計署發

現 ，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所 進 行 的 檢 查 和 測 試 有 以 下 限 制 ， 包 括 ：

( a )選定作肉眼檢查的食物樣本，大部分來自違規風險較低的大型

連鎖超級市場； (b )選定作化學分析的 5 05 個樣本中，食物安全

中心只就 30 個樣本的 “ 1 +7 ” 進行測試，當中 7 0 % 的樣本只選取

其中一項營養素進行測試；( c )選定進行化學分析的食物樣本的營

養素，並不一定是最主要的營養素或不符合規定風險較高的營養

素 ； 及 (d )用 作 考 慮 是 否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的 規 管 容 忍 限 度 來 評 估 食

品是否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定，但食物安全中心在匯報符

合規定的比率時，沒有披露相關資料。

6 . 審 計 署 進 行 獨 立 的 檢 查 和 測 試 ， 以 評 估 業 界 遵 守 營 養 資

料標籤制度規定的程度。審計署在三個地區的 55 間零售商店以

肉眼檢查營養標籤，結果顯示當中 46 間零售商店出售的食品懷

疑不符合一項或多項規定。審計署並委聘一所本地大學提供認可

的實驗所服務，就在市面購買的選定食物樣本進行化驗測試。在

測試的 7 0 個食物樣本中，有 4 2 個 (6 0 % )懷疑不符合規定。審計

署 建 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改 善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進 行 的 檢

查 和 測 試 (包 括 肉 眼 檢 查 及 化 學 分 析 )； (b )在 挑 選 食 物 樣 本 及 營

養素進行測試時，採用更加以風險為依據的方法； ( c )在匯報符合

規 定 的 比 率 時 ， 披 露 所 採 用 的 規 管 容 忍 限 度 ； 及 (d )就 審 計 署 所

發現的懷疑不符合規定個案，採取適當跟進行動。

7 . 營養資料 在可閱程度方面的 規定 《 2 0 08 年修訂規例》

並 沒 有 為 確 保 營 養 資 料 清 晰 可 辨 而 訂 下 足 夠 規 定 (例 如 字 體 大

小 )。 審 計 署 的 市 場 調 查 發 現 ， 部 分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上 的 營 養 標 籤

字體過小、部分標籤的文字與背景對比並不鮮明，以致消費者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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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閱讀營養資料。審計署亦注意到，標籤難以辨認是市民閱讀營

養標籤的主要障礙之一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妥善

處理可閱程度的問題，以期有效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。

8 . 食 物 標 籤 所 展 示 其 他 資 料 的 準 確 程 度 在 截 至

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底 之 前 的 12 個 月 內 ，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檢 查 了 約

四萬款預先包裝食品，以確定有關食品是否符合一般食物標籤規

定 (見第 1 段 )。符合規定的 整體比率為 9 9 . 9 %。不過審計署注意

到，食物安全中心所挑選作檢查的食物樣本，大部分來自違規風

險 較 低 的 大 型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。 在 審 計 署 到 訪 的 55 間 零 售 商 店

(見第 6 段 )中，發現有 27 間出售的食品懷疑不符合一般食物標

籤規定，情況頗為普遍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改善

食物安全中心的檢查工作，以執行一般食物標籤規定。

營養及保 健聲稱

9 . 使 用 聲 稱 吸 引 消 費 者 食 物 商 越 來 越 多 使 用 不 同 聲 稱 推

廣傳統食物 (慣常食用或飲用的食物或飲品 )。使用的聲稱包括營

養聲稱和保健聲稱。營養聲稱是指表示某食物含有特定營養特質

的聲稱。保健聲稱則暗示或指出食物 (或該食物中的成分 )與健康

狀況之間的關係。營養聲稱由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規管，而保健聲

稱則不受任何特定的香港法例或規例所規管。

1 0 . 早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， 公 眾 人 士 及 立 法 會 均 呼 籲 當 局 應 加 緊

管 制 所 謂“ 保 健 食 品 ”所 作 出 具 誤 導 性 或 有 誇 大 成 分 的 保 健 聲

稱 。 二 零 零 五 年 ， 當 局 制 定 《 不 良 醫 藥 廣 告 (修 訂 )條 例 》， 但 該

修 訂 條 例 僅 就 禁 止 ／ 限 制 為 口 服 產 品 作 出 六 類 不 良 保 健 聲 稱 發

布的廣告施加規管，並且不涵蓋傳統食物。當局只可依賴《公眾

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的一般條文，規管傳統食物的保健聲稱。截至

二零一一年八月，當局從沒有就不當保健聲稱成功檢控任何食物

商。審計署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應與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及衞

生 署 署 長 合 作 ， 審 慎 研 究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的 條 文 (或 其

他 相 關 條 文 )是 否 足 以 規 管 傳 統 食 物 的 保 健 聲 稱 ， 以 及 評 估 是 否

有需要引入合適的法例和規例，以規管該等食物的保健聲稱。

11 .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對 業 界 使 用 營 養 聲 稱 方 面 的 監 管 審 計 署

留 意 到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人 員 並 未 採 取 積 極 行 動 (例 如 向 食 物 商 索 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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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證據 )，查證食物商使用的營養聲稱 (特別是在宣傳品中的聲

稱 )是否屬實。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，食物安全中心只發現 1 2 個

不適當的營養聲稱。審計署選取了約 30 款在食物標籤上作出營

養 聲 稱 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， 以 及 一 些 附 有 聲 稱 的 宣 傳 品 ， 發 現 有

1 7 宗 個 案 或 須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跟 進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署 長 應 加 強 食 環 署 對 食 物 標 籤 及 宣 傳 品 上 的 營 養 聲 稱 的 執 法 工

作 ， 以 及 跟 進 審 計 署 所 發 現 各 宗 營 養 聲 稱 懷 疑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個

案。

豁免遵從 營養標籤規定

1 2 . 為利便食物業，《 20 0 8 年修訂規例》就推行小量豁免制度

作出規定。根據該制度，食環署可豁免任何預先包裝食物遵從營

養標籤規定，但該署必須滿意有關食品在本港的每年銷售量不超

過 3 萬件。食物商可就食品向食物安全中心申請小量豁免。如申

請妥當無誤，食物安全中心會向食物商發出原則上批准及繳費通

知 書 ， 註 明 豁 免 編 號 及 豁 免 有 效 期 ， 並 在 食 物 商 繳 付 豁 免

費 用 後 ， 發 出 正 式 豁 免 批 准 信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， 共 有

3 5 3 01 宗申請獲原則上批准或正式批准。

1 3 . 審 計 署 發 現 在 推 行 小 量 豁 免 制 度 時 出 現 多 個 問 題 ， 包

括： ( a )部分食物商就小量豁 免產品遲報每月銷售量，令食物安全

中心難以監察銷售量是否已超出每年 3 萬件的水平； (b )食物安

全 中 心 並 無 進 行 任 何 檢 查 ， 以 核 實 食 物 商 申 報 的 銷 售 量 是 否 準

確 ;及 ( c )部 分食物商遲交豁免 費用，亦有一些產 品未取得食物安

全中心的正式批准便推出市面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

應就小量豁免制度進行項目推行後檢討，以評估制度成效，並採

取行動，改善食物安全中心在小量豁免制度的規管工作。

監察及執 法工作

1 4 .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的 食 物 標 籤 小 組 負 責 執 行 食 物 標 籤 的 規

定。該小組進行例行巡查及每星期突擊行動，以查核業界遵從食

物標籤規定的情況。

1 5 . 進 行 例 行 巡 查 進 行 例 行 巡 查 ， 旨 在 檢 查 食 物 標 籤 以 確

保 一 般 食 物 標 籤 和 營 養 標 籤 的 規 定 得 到 遵 守 。 廉 政 公 署 在



— 5 —

二零一零年九月的審查工作報告指出，食物安全中心沒有採用以

風險為依據的巡查方法，因此沒有善用巡查資源。廉政公署建議

食物安全中心應改善其巡查策略，並建立零售商店資料庫，以便

評 估 風 險 和 識 別 巡 查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在

二零一一年三月的工作後發現，大部分所檢查的食物標籤，仍從

違規風險較低的大型連鎖超級市場選取 (見第 5 及第 8 段 )。截至

二零一一年五月，食物安全中心已就巡查過約 1 50 0 間的零售商

店建立資料庫，但這個資料庫尚未完成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

生 署 署 長 應 促 請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適 當 採 用 以 風 險 為 依 據 的 方 式 進

行例行巡查，並盡快建立完備的資料庫。

1 6 . 進 行 突 擊 行 動 每 周 進 行 的 突 擊 行 動 ， 旨 在 找 出 或 須 即

時採取檢控行動的嚴重違規情況。每次行動通常包括兩個商場及

兩條街道，期間會巡查目標地區內的所有零售商店。審計署審查

食物安全中心在二零一一年三月的工作後發現，所選取進行巡查

的街道中，並沒有很多零售商店。審計署人員亦以觀察員的身分

參與一次突擊行動，發現行動中沒有巡 查 一 些 屬 高 風 險 的 商 店 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 促 請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加 強 突 擊

行動的計劃工作。

1 7 . 跟 進 違 規 情 況 和 檢 控 個 案 在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底 之

前的 1 8 個月內，食物安全中心已就 5 4 宗涉及違反一般食物標籤

規定的個案提出檢控。雖然食物安全中心的指引規定中心人員必

須採取跟進行動，以確保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不再出現，但指引卻

沒有條文訂明有關行動的細節，包括跟進巡查的時限和次數。部

分已完結的檢控個案，並沒有記錄曾進行跟進巡查。審計署建議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 促 請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為 中 心 人 員 提 供 指

引，訂明須就檢控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，並監察檢控個案獲妥善

跟進。

1 8 . 食 物 回 收 及 安 全 警 報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定 期 從 零 售 商 店 抽

取預先包裝食物樣本，以測試是否含有食物添加劑和致敏物。在

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底之前的 18 個月內，食物安全中心發現有

1 9 個 樣 本 的 檢 測 結 果 未 能 令 人 滿 意 ， 當 中 有 四 個 樣 本 含 有 非 准

許 ／過量的食物添加劑，或含有沒有標示的致敏物。不過，除要

求食物商回收該四種產品外，食物安全 中 心 並 無 發 出 安 全 警 報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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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市民注意這些產品的食物安全問題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

署署長應促請食物安全中心發出安全警報。

宣傳及公 眾教育

1 9 .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期

間，推行為期三年的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，以提高公眾對營養資

料 標 籤 制 度 的 認 知 和 了 解 ， 並 推 動 公 眾 培 養 健 康 飲 食 習 慣 。

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及 七 月 ， 審 計 署 委 託 一 間 本 地 大 學 進 行 獨 立 調

查，以蒐集公眾對食物標籤的意見。審計署的公眾意見調查，以

面談方式共訪問 1 0 7 0 名人士。

2 0 . 審 計 署 的 公 眾 意 見 調 查 發 現 ： ( a )雖 然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知 悉

營養資料標籤制度，但他們對有關制度並不充分了解。此外，大

部 分 受 訪 者 還 未 養 成 購 買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時 閱 讀 營 養 標 籤 的 習

慣； (b )不同類別受訪者 (特別是長者 )對營養標籤的認知、看法及

態 度 各 有 不 同 ； 及 ( c ) 使 用 營 養 標 籤 的 主 要 障 礙 包 括“ 字 體 太

小 ”、“不懂得把營養資料應用於日常飲食 ”及“提供的營養資料

很難理解 ”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： (a )加強食物安

全 中 心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 工 作 ， 以 推 廣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； 及

(b )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以 處 理 審 計 署 在 公 眾 意 見 調 查 中 發 現 的 市 民

關注事宜，並改善營養標籤的易用程度。

當局的回 應

2 1 .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及 衞 生 署 署 長

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


